成都市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信用信息评价标准

	序号
	评价分类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分
	评价期限
	认定依据
或证明材料
	采集
单位
	备注

	1.1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登记信息
	企业登记信息包含以下内容：企业及搅拌站信息登记注册信息；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砂浆企业备案信息；主要技术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试验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信息；主要生产设备信息；按要求配置、安装信用评价系统、扬尘在线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运输车辆出厂称重系统等相关信息；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信用评价承诺书。
	70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12个月
	/
	企业诚信申报
	

	1.2
	
	企业生产信息
	系统自动采集、企业诚信申报的生产信息。当日往前365天的产量排名1-5名的得5分，6-10名的得4分，11-15名的得3分，16-20名的得2分，21-25名得1分。
	5
	
	详见系统提示
	系统自动采集、企业诚信申报
	

	2.1
	2.
良好行为信息
	获奖信息。近2年，获得预拌混凝土（砂浆）方面科技进步类奖项、政府部门表彰，开展行业标准制定等。相同事项的获奖（表彰）以最高等级计算，周期性获奖（表彰）以最新一次计算，不重复计分。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特等、一、二等级奖项，分别加4分、3分、2分；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第一、二、三等级奖项，分别加2分、1.5分、1分。最高不超过4分。
受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委或省政府表彰的，每次加2分；受到省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市（州）委或政府表彰的，每次加1.5分。最高不超过4分。
	4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24个月
	相关表彰文件或者证明材料
	企业诚信申报
	

	
	
	
	受到市（州）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表彰并注明给予信用加分的，每次加分以表彰内容为准，最高不超过2分。
主编混凝土（砂浆）方面相关的国家标准，每项加2分；主编地方标准或者团体标准，每项加1分。最高不超过4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12个月
	
	
	

	2.2
	
	激励信息。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企业购买或者使用新能源混凝土运输车，符合成都市相关要求。
	企业所属生产站点符合绿色生产要求，绿色生产达标。
	20
	
	《成都市预拌混凝土（砂浆）管理规定》第三章
	
	

	
	
	
	自购新能源混凝土运输车或与租赁企业签订1年（含）以上新能源车租赁协议：5-10台、11-20台、21台及以上数量的企业，分别加分0.3分、0.6分、1分，每辆新能源混凝土运输车不重复申报加分。
	1
	
	 《成都市支持新能源中重型商用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2024-2027年）》
	
	

	3.1
	3.
系统采集不良行为信息
	项目信息登记。包括工程名称、地址、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用量等信息。
	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项目信息登记的，每个扣0.1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1个月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系统自动采集
	

	3.2
	
	生产数据。从企业ERP系统或工控机系统上采集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相关数据，数据不匹配自动预警。
	预警比率=生产数据预警次数/生产总盘数，预警比率每增加0.5%，扣0.3分。扣分上限5分。
	
	
	1.《四川省散装水泥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2.《四川省绿色环保搅拌站建设、管理和评价标准》DBJ51/T104-2018第7.4.1条
	
	

	3.3
	
	出厂质量检验数据记录。企业出厂检验试件取样数量、28d抗压强度自检数据。
	检验试件取样数量不足，每缺1组扣0.1分；未按时上传28d抗压强度自检数据，每组试件扣0.1分。扣分上限10分。
	
	
	1.《预拌混凝土》GB/T14902第6.1条、第9.3条；
2.《预拌砂浆》GB/T25181第8.1条、第8.2条、第9.1条、第9.2条、第9.3条；
3.《四川省散装水泥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3.4
	
	监测设备联网、运行情况违反相关规定的。
	ERP系统或采集系统断网半个小时以上未备案的，每次扣0.1分；生产场地的空气质量数据连续2小时超过相应标准的，每次扣0.1分；噪声连续2小时超过国家标准的，每次扣0.1分。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成住建发〔2019〕101号）
	
	

	4.1
	4.
监督检查不良行为信息
	质量管控情况。
	企业人员配备的技术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及试验人员不满足标准要求的，缺一人分别扣5分、3分、2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6个月
	1.《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第15.1.2条
2.《四川省预拌混凝土及砂浆企业试验室技术标准》DBJ51/T251-2024第4.2条
	住建主管部门
	

	
	
	
	试验室主要试验仪器设备不齐全的，缺少一项扣0.5分；主要仪器设备保养、维护、检定或校准不满足标准要求，发现一项扣0.5分。
	
	
	1.《四川省预拌混凝土及砂浆企业试验室技术标准》DBJ51/T251-2024第4.1条、第4.3条；
2.《预拌混凝土》GB/T14902第9.2条
	
	

	
	
	
	进场原材料检验频率及检验内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或检测结果不满足技术要求未实施闭合处理的，发现一项扣1分；原材料进场台账记录不符合要求的，发现一次扣0.5分。
	
	
	1.《预拌砂浆》GB/T25181第9.3条；
2.《预拌混凝土》GB/T14902第9.1条；
3.《四川省预拌混凝土及砂浆企业试验室技术标准》DBJ51/T251-2024 第4.5条
	
	

	
	
	
	实际生产的混凝土（砂浆）配合比与向使用单位出具的混凝土（砂浆）配合比资料不一致的，配合比调整未经技术负责人或试验室主任书面批准的，发现一次扣1分。
	
	
	《四川省预拌混凝土及砂浆企业试验室技术标准》DBJ51/T251-2024 第5.2条
	
	

	
	
	
	试件抽检批次、试验制作、标识、存放、养护不符合要求，发现一项扣1分。
	
	
	1.《预拌砂浆》GB/T25181第9.3条；
2.《预拌混凝土》GB/T14902第4.3条、第9条
	
	

	
	
	
	进场交货检验不合格，结构实体质量复查抽检仍然不合格的，发现一次扣5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第5条
	
	

	
	
	
	替项目代做混凝土（砂浆）试件，发现一次扣1分。
	
	
	《四川省预拌混凝土及砂浆企业试验室技术标准》DBJ51/T251-2024 第3.0.8条
	
	

	
	
	
	市、区（市）县主管部门对搅拌站使用的水泥、砂石、粉煤灰、矿粉等原材料以及混凝土（砂浆）产品取样并委托具备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对原材料进行检测，发现一项不合格，扣3分。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7号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4.2
	
	按照《成都市预拌混凝土（砂浆）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考核表》相关内容，对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绿色生产情况进行日常抽查和全覆盖集中检查。
	考核评分80分以下扣10分。日常抽查评分有效期为3个月；集中检查，市、区（市）县主管部门评分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6个月。
	
	见评价标准
	1.《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四川省绿色环保搅拌站建设、管理和评价标准》（DBJ51/T 104 - 2018）；
2.《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绿色生产达标监督管理的通知》（成住建发〔2024〕12号）
	
	

	4.3
	
	违反混凝土（砂浆）运输车超限超载治理相关规定。
	未安装称重计量设备、设备未校验或校验不在有效期内的、未建立超载源头管理制度的、未按规定配载、称重、记录等要求的，发现一项扣1分；混凝土（砂浆）运输车超载出场的，发现一次扣2分。市、区（市）县主管部门评分有效期分别为6个月、3个月。搅拌站使用的混凝土（砂浆）运输车，因超载被交管部门查实，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未达到30%的扣2分，超过30%的，扣5分，评分有效期为3个月；发生交通亡人事故且被交管部门认定超载的，扣8分，评分有效期为6个月。混凝土（砂浆）运输车违反规定进入限行区域的，发现一次扣0.5分。
	
	
	1.《四川省道路货运源头管理办法》（川办函〔2016〕168号）第五条；
2.《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川建建发〔2021〕202号）
	
	

	4.4
	
	线上巡查发现问题未按要求整改的，监测设备掉线的。
	对线上巡查指出的问题，未按规定要求整改到位的，每次扣0.5分。视频监控、运输车出场称重等监控设备离线24小时以上，且未报备的，每次扣0.5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6个月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绿色生产达标监督管理的通知》（成住建发〔2024〕12号）
	
	

	4.5
	
	未按规定要求上传生产、试验数据和使用建材一网通的。
	对未按要求上传生产、试验数据的，每次扣1分。对未按要求使用建材一网通的，每次扣2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6个月
	1.《成都市预拌混凝土（砂浆）管理规定》第四、五条；
2.《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5.1
	5.
其他不良行为信息
	违法违规出租、出借、转让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预拌砂浆备案以及生产线的，代（替）传生产数据，弄虚作假的。
	发现一次扣10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12个月
	1.《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住建主管部门
	

	5.2
	
	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且负主要、次要责任的。
	负主要责任的：一般事故扣5分，较大事故扣15分，重大以上事故扣30分。负次要责任的：一般事故扣2分，较大事故扣5分，重大以上事故扣15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12个月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章；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5.3
	
	企业向住建主管部门申报企业相关信息，报送有关数据、报表，申办行政审批、资质认定、备案等事项，或提起投诉、配合检查调查时，故意隐瞒有关情况，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不实承诺、违背承诺行为，被住建主管部门认定或通报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被住建主管部门认定或通报的。
	被国家、省住建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的，每次扣10分，评价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6个月；被市、区（市）县住建主管部门认定或通报的，每次扣5分，评价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3个月。同一事项不重复扣分，以最高扣分为准。
	
	见评价标准
	1.《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第三部分；
2.《成都市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住建主管部门
	

	5.4
	
	低于成本涉嫌价格无序竞争、恶意扰乱市场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或通报的。
	每次扣分10分。
	
	自评价生效之日起12个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2025年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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